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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2 月 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告知你，我收到巴基斯坦政府的一项请求，涉及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

查 2007 年 12 月 27 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遇刺事件。我

意识到巴基斯坦决心查明真相，并作出努力，以将这项恐怖主义行为的所有资助

者、实施者、组织者、支持者和策划者绳之以法，追究其责任。 

 收到巴基斯坦政府上述请求后，经与巴基斯坦当局以及安全理事会成员广泛

讨论，一致认为该国际委员会应属于实况调查性质，其任务是确定前总理莫赫塔

马·贝娜齐尔·布托遇刺事件的基本事实和具体案情。 

 为此，我同意巴基斯坦的请求，打算成立一个三人调查委员会。 

 随函附上拟议中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见附件)。你将注意到，该委员会

的任期有限(最长六个月)，而且不会延展任期以进行刑事调查。依然由巴基斯坦

政府负责确定暗杀事件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巴基斯坦当局将与国际委员会充分合

作，并为其提供进行独立调查所需各种特权、豁免和便利，特别包括允许其自由

接触所有相关信息来源。国际委员会可请求第三国给予合作，以收集与该案有关

的材料或者信息。我指望会员国对这种请求给予充分合作。 

 国际委员会将由三位具备适当经验且享有正直、公允名声的知名人士组成。

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方式将使其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责。如果安全理事会支持成立

该国际委员会，将视情况派小型安全和技术考察团前往巴基斯坦及其他地点，并

根据考察结果来确定国际委员会的后勤、财务、安保及人力资源需求方面的具体

细节。 

 国际委员会的经费来自会员国的自愿捐款。巴基斯坦主动提出为一个适当的

联合国信托基金提供“种子资金”，以帮助尽早部署安全和技术评估团。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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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巴基斯坦方面应承担的工作的规模和性质问题与巴基斯坦当局进行了讨论，同

时考虑到保持委员会的独立与公允性的重要性。 

 在我收到足以支付国际委员会全部工作所需经费的自愿捐款后，将立即就委

员会开始运作的日期作出决定。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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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 巴基斯坦政府请秘书长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 2007 年 12 月 27 日巴基

斯坦前总理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遇刺一案。经与巴基斯坦官员以及安全理

事会成员广泛磋商，我决定任命一个三人调查委员会，查明刺杀前总理的基本事

实和具体情况。 

2. 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应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充分合作。政府应满足委员会

关于协助收集所需资料和证词的要求，并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使其能够执行任

务。政府应特别保证： 

 (a) 委员会在巴基斯坦全境享有行动自由，包括交通便利； 

 (b) 委员会自由出入与其工作有关的所有地方和场所； 

 (c) 委员会自由接触各种信息来源，包括文字材料和物证，自由采访政府和

其他机构的代表以及原则上任何个人，只要认为其证词对委员会执行任务来说是

必要的； 

 (d) 为委员会人员、文件、房地和其他财产作出适当的安全安排；  

 (e) 保护所有接受委员会调查或向其提供资料的人；不使任何人因接受调查

或提供资料而受到骚扰、威胁恐吓、虐待、报复或其他任何不利待遇； 

 (f) 提供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所必要的特权、豁免和便利。特别是，委员会

成员应享有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给予特派专家以及《公约》第五

条和第七条给予官员的特权和豁免。 

3. 委员会可请求在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或信息以及提供专家方面给予合作。

为此委员会可寻求巴基斯坦政府的协助。 

4. 委员会将由三位具备适当经验且享有正直、公允名声的知名人士组成。小组

将由必要的工作人员以及行政、安全和技术人员提供协助。 

5. 调查委员会的所在地将由秘书长决定。 

6. 委员会将在其开始活动后的六个月内向秘书长提交报告。秘书长将把报告内

容告知巴基斯坦政府，并提交给安全理事会供其参考。 

7. 委员会将由会员国的自愿捐助供资。将利用一项联合国信托基金接受这种捐

助。 

8. 委员会将于拟由秘书长确定的日期开始活动，该日期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政

府。 

 


